
 

 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山西省财政厅 

山西省投资促进局 

关于做好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工作站 

补助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省环渤海招商局、省长

三角招商局、省珠三角招商局，省就业服务局： 

为落实《新发展阶段“人人持证、技能社会”提质增效

工作方案》（晋办发〔2021〕6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山西省外出务工

人员服务站建设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函〔2021〕259 号)等文件

要求，根据《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晋财社〔2019〕1号）

和《山西省外出务工人员服务站评估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晋就

服局函〔2021〕23号）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，提升

资金使用效益，推进我省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工作站健康运行，

现就做好工作站补助资金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补助范围。经省人社部门认定的各市县人社部门和省

环渤海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服务中心站（以下简称“中心站”）

在省外建立并负责管理指导的外出务工人员服务工作站（以下

简称“工作站”）。 



授权省就业服务局负责对工作站开展年度评估考核，每年

调整并公布工作站名单。评估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

据，报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投资促进局。 

二、补助标准。2021年按每个工作站 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

助。以后年度，根据省就业服务局对各工作站的评估考核结果，

在调整后公布的工作站名单范围内，按每个工作站 3-5万元的

标准给予补助，具体为：经评估考核排名前 30%（含）的，补

助 5 万元；经评估考核排名 31%-90%（含）的，补助 4 万元；

其余工作站，补助 3万元。 

三、申领审核程序。工作站向负责管理指导的人社部门或

中心站提交补助申请，附补助资金申请报告、上年度工作站管

理运行情况（申请 2021年度补助无需提供）、本年度工作计划、

工作站所依托的单位（机构）有效期内的工商营业执照(或社

会团体法人登记证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等)复印件及

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材料。人社部门、中心站收到补助申

请后，应根据外出务工人员信息服务系统内的实名数据对工作

站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可采取电话抽查等方式核实。

中心站审核后需报省就业服务局，由后者复审后按规定程序拨

付资金。 

四、有关要求。对工作站的补助列入就业补助资金的就业

创业服务补助项目，具体管理要求除按晋财社〔2019〕1 号文

件执行外，还应遵守本通知的要求。 



各级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在年度预算中对工作站补助作

出合理安排，并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及时审核拨付资金。2021

年度工作站补助的申领拨付工作需在 9月底前完成，以后年度

的申领拨付工作一般在每年 5月底前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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